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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教 育 厅
鲁教科函〔2022〕65 号

山东省教育厅
关于开展山东省高等学校

科技成果转化专员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更好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，

推动我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，

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高校新认定一批科技成果转化专员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的基本条件

科技成果转化专员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、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。

（二）具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和沟通能力，良好的语言与文

字表达能力、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。

（三）熟悉本校各类科技成果的最新研究进展及产业化需

求，在成果转化及校企合作方面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。

（四）熟悉我国知识产权、合同、经济等科技成果转化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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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的法律和政策。

（五）熟悉并掌握金融和财务方面相关知识，以及投融资、

财务结算等基本工作流程。

（六）应为本校正式在职人员，可以专职或兼职担任成果转

化专员。拥有技术经纪人、技术经理人的学校，优先推荐技术经

纪人、技术经理人担任本校成果转化专员。

二、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的工作职责

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的工作职责主要有：

（一）协助学校相关部门制定本校成果转化规划，确定成果

转化的目标、任务。

（二）负责学校科技成果的信息搜集、筛选发布、项目推介、

对接与交易等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企业技术需求信息的搜集和发布工作，负责学校

有成果转化需求的师生与企业对接洽谈的联络和服务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组织学校和有关企业共同参与行业共性、关键性

技术的开发和转化工作。

（五）组织开展面向学校科研人员、教师、学生的成果转化、

知识产权等方面培训，指导本校师生利用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

权、进行成果转化。

三、推荐限额

各高校可根据学校发展需要,推荐科技成果转化专员 1—2

名，科技成果转化较多的高校可推荐 3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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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由所在学校负责管理考核，各高校

要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，将本校当年成果转化情况汇总后报省教

育厅。省教育厅将联合有关部门每年定期开展高校科技成果转化

专员培训班，进行成果转化、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政策、信息及

业务培训。

（二）各高校应建立本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专员制度，确定二

级单位科技成果转化专员，定期组织培训指导。鼓励有条件的高

校设立成果转化专门机构，配备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专职工作人

员，协助科技成果转化专员开展工作。

（三）请各高校认真填写《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专

员推荐名单》（见附件），并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前将加盖公章

的电子版材料（PDF 及 Word 版）发送我厅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高润国，联系电话：0531—51793861，邮箱：

kyc@shandong.cn。

附件：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专员推荐名单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2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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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专员推荐名单

推荐学校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：

序

号
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

学历

（学位）
所学专业

简述科技成果转化工

作开展情况（150 字内）
联系方式

是否为学
校技术经
纪人（技术
经理人）

1

2

3


